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关于印发政务诚信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处室，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

根据《郑州市综合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全市

综合考评工作职能目标绩效考核方案的通知》（郑考评〔2020〕2

号）的规定，按照郑州市综合考评工作小组的相关要求，为进一步

加快我局政务诚信管理制度建设，健全行政系统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结合工作实际，现印发《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政务诚信管理制度》

（见附件）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政务诚信管理制度》

2020 年 9 月 10 日



附 件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政务诚信管理制度

一、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1.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政务公开，建立行政失信行为追究制度。

将依法行政贯穿于各部门决策、执行、监督和服务的全过程，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在保护国家信息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

下，依法公开大数据行政业务工作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建立有效的

信息共享机制。

2.建立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确保守信践诺。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下发的重要文件精神，把政务履约和守诺纳入工作绩效

评价体系，逐步建立健全政务诚信考核制度。

3.建立完善公职人员信用管理制度，加强公职人员诚信管理和

教育。建立公职人员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将公职人员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廉政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

息纳入档案，将公职人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惩戒的重

要依据。深入开展公职人员诚信、守法和道德教育，加强信用知识

学习，增强公职人员诚信意识。

二、指导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诚信建设数字化。

1.大力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行政信息公开的信息

化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创新信息化建设和信息管理，提高全市经济



社会各领域、各行业行政信息公开的诚信、高效。

2.推进大数据相关从业人员及相关信息化人才的诚信规范从

业工作，提升大数据行业相关人员的信用意识。

三、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监督考核

1.市大数据局成立政务诚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局长任组

长、分管办公室的副局长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局办公室负责

牵头和完成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成员由办公室、资源处、应用推进

处、法规处、产业处负责同志组成。各处室要根据本方案要求，迅

速组织实施，确保该项工作有序、扎实推进。

2.局所属各处室要根据自身职责细化工作责任，制定本处室工

作实施方案，政务诚信工作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

确工作目标要求，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3.研究制定政务诚信体系建设年度工作考评办法，对政务诚信

体系建设工作进行跟踪问效。建立政务诚信体系建设情况通报制度，

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个人进行表彰，对措施不得力、工作不落实

的予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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